101學年度提報總務處冷氣機需求表

申請單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序號
	新增/汰換
	台數
	安裝地點
	金額

（由總務處填寫）

	
	(新增(汰換
	
	
	

	
	(新增(汰換
	
	
	

	
	(新增(汰換
	
	
	

	
	(新增(汰換
	
	
	

	
	(新增(汰換
	
	
	

	合計
	


2/6-2/24可勘查現場時間（務必填寫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8/1-9/28可安裝時間（務必填寫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申請人：             分機：        單位主管：               
備註：

請務必用印後於101年1月19（星期四）PM4：30前以書面送回總務處採購組（野聲樓YP407）續辦。

100學年度提報總務處冷氣需求 收件日期：

